
勝一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一○五年股東常會議事錄 

時  間： 中華民國一○五年五月十八日(星期三)上午九時三十分整 
地  點： 高雄市永安區永工二路 1 號(永安工業區服務中心) 
出  席： 親自出席股東及委託代理出席股東所代表股份總數合計 106,301,723 股，佔本公

司已發行股份總數 150,000,000 股之 70.86%。 
出席董事： 孫靜源、李金岩、孫啟智、孫啟發、王敦弘、蘇枝生、吳小燕、馬振基、方惠玲 
出席監察人：鄭林美珠 
列  席： 蘇炳章會計師 
 

主  席： 孫靜源                              紀  錄：江瑄瑄 
 
一、宣布開會：出席股數已達法定數額，主席依法宣布開會。 

二、主席致詞：(略) 

三、討論事項 
 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公司章程」部份條文案，提請 討論。 
說 明：一、依 104 年 5 月 20 日華總一義字第 10400058161 號總統令增修｢公司法｣部份

條文規定，修訂本公司有關員工酬勞及董監酬勞之分派方式，擬修訂本公司

｢公司章程｣部份條文。 
二、「公司章程」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參閱附件。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異議照案通過。 

 

四、報告事項： 
(一) 一○四年度營業報告(詳附件)，敬請 洽悉。 
(二) 一○四年度監察人查核報告(詳附件)，敬請 洽悉。 
(三) 一○四年度員工酬勞及董監酬勞分配情形報告(詳議事手冊)，敬請 洽悉。 
(四) 一○四年度對外背書保證執行情形報告(詳議事手冊)，敬請 洽悉。 
(五) 一○四年度大陸投資概況(詳議事手冊)，敬請 洽悉。 

 

五、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一○四年度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告案，提請 承認。 
說 明：一、本公司一○四年度個體財務報告(個體資產負債表、個體綜合損益表、個體權

益變動表及個體現金流量表)暨合併財務報告(合併資產負債表、合併綜合損

益表、合併權益變動表及合併現金流量表)，業經國富浩華聯合會計師事務所

劉奕宏會計師及李青霖會計師查核簽證完竣，並出具無保留意見查核報告書

在案，連同營業報告書送請監察人查核竣事，並出具書面查核報告在案。 
二、一○四年度營業報告書、會計師查核報告及上述財務報告，請參閱附件。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異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一○四年度盈餘分配案，提請 承認。 
說 明：一、本公司民國 104 年度稅後淨利 611,907,867 元，加計上年度未分配盈餘

1,044,165,712 元及精算損益本期變動數-4,290,935 元，合計可供分配盈餘為

1,651,782,644 元。 
二、除依法提列法定公積外，擬配發現金股利每股 3.0 元，俟股東常會通過後，授

權董事會另訂配息基準日及配發現金股利等相關事宜。本公司盈餘分配表如

下： 
勝一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一○四年度盈餘分配表          單位：新台幣元 

金額 
項目 

小計 合計 
可供分配盈餘   
 上期未分配盈餘  1,044,165,712 
本期稅後淨利  611,907,867 
精算損益本期變動數  -4,290,935 

可供分配盈餘  1,651,782,644 
分配項目：   
 法定盈餘公積 61,190,787  
股東現金股利(每股 3.0 元) 450,000,000  

分配數合計  511,190,787 
期末未分配盈餘  1,140,591,857 

註：本次盈餘分配數額以 104 年度盈餘為優先 
 
董事長：孫靜源          經理人：孫靜源        會計主管：李歡益       

 
 
三、嗣後如因本公司股本變動以致影響流通在外股數，致股東配息率發生變動而須

修正時，擬請股東常會授權董事會全權處理。 
四、本次現金股利按分配比例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不足一元之畸零款合計

數，由小數點數字自大至小及戶號由前至後順序調整，至符合現金股利分配

總額。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異議照案通過。 

 
六、臨時動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臨時動議提出。  
 

七、散    會：同日上午 9 時 52 分，主席宣布散會，獲全體出席股東無異議通過。 



【附件】 
勝一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條次 修訂後條文 現行條文 修訂說明 

第卅二條 本公司年度如有獲利，應提撥不

低於 6%為員工酬勞及不得高於

3%為董監酬勞。但公司尚有累積

虧損時，應預先保留彌補數額。 
 
前項員工酬勞得以股票或現金為

之，其給付對象得包括符合董事

會所訂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前

項董監酬勞僅得以現金為之。 
 
前二項應由董事會決議行之，並

報告股東會。 

本公司年度總決算如有盈餘，除依

法完納一切稅捐及彌補以往年度虧

損外，應先就其餘額提存百分之十

為法定盈餘公積，其餘併同以前年

度累積未分配盈餘，由董事會視業

務狀況酌予保留部份盈餘後，擬具

分派議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分派

之，分派比率：1.員工紅利不低於百

分之一；2.董事及監察人酬勞不高於

百分之五；3.股東紅利為百分之九十

至百分之九十九。本公司產業正值

營運成長期，獲利穩定且財務結構

健全，未來數年仍有重大之擴廠計

劃，惟考量公司應可自外界取得足

夠之資金以支應該年度之重大資本

支出，因此當年度所分派之股利

中，現金股利不得低於股利總額之

百分之十。 

依 104年 5 月

20 日華總一

義 字 第

10400058161
號總統令增

修「公司法」

部分條文規

定，修訂本公

司有關員工

酬勞及董監

酬勞之分派

方式。 

第卅三條 本公司年度總決算如有盈餘，除

依法完納一切稅捐及彌補以往年

度虧損外，應先就其餘額提存百

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

盈餘公積已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

時得不再提列，其餘再依法令規

定提列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如

尚有餘額，併同以前年度累積未

分配盈餘，由董事會視業務狀況

酌予保留部份盈餘後，擬具盈餘

分派議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分派

股東股息紅利。 
本公司產業正值營運成長期，獲

利穩定且財務結構健全，未來數

年仍有重大之擴廠計劃，惟考量

公司應可自外界取得足夠之資金

以支應該年度之重大資本支出，

因此當年度所分派之股利中，現

金股利不得低於股利總額之百分

之十。 

(刪除) 依 104年 5 月

20 日華總一

義 字 第

10400058161
號總統令增

修「公司法」

部分條文規

定，修訂本公

司有關員工

酬勞及董監

酬勞之分派

方式。 

第卅六條 本章程訂立於中華民國 67 年 11
月 28 日……，第三十七次修正於

民國 105 年 5 月 18 日。 

本章程訂立於中華民國 67 年 11 月

28 日……，第三十六次修正於民國

104 年 5 月 27 日。。 

增列修訂次

數及日期。 

 



 
勝一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一○○四年度營業報告書 

一○○四年度營業報告 
因油價持續低迷，連帶影響本公司產品報價下滑。然而，受惠於原料成本降低及油價跌幅

趨緩等有利因素，廠商補貨意願轉趨積極，供需情況漸趨正常，獲利反而提升。本公司 104 年

合併營業收入淨額為 6,498,135 仟元，較 103 年 7,283,315 仟元，減少 10.78%；104 年合併淨利

為 611,908 仟元，較 103 年 524,255 仟元，增加 16.72%。104 年合併稅前純益率為 11.45%，每

股稅前盈餘為 4.96 元；合併稅後純益率為 9.42%，每股稅後盈餘為 4.08 元。 
 
一○○四年度研發成果如下： 

1. 烯醇類產品的應用開發。 
2. 高值化無機材料純化製程開發。 
3. 環保型高級酯類開發。 
4. 綠色溶劑應用開發。 
5. 醚醇類合成新製程開發暨取得美國專利。 
6. 符合電子產業高階製程產品需求的蒸餾純化技術開發。 

一一○○五五年度營業計劃概要 
本公司依據產業環境及市場供需狀況，並考量自有產能及業務發展，擬訂 105 年產品銷售

數量約 187,015 噸。 

未來公司發展策略及外部環境變動之影響 
面對產業技術的快速更迭及客戶多元化的需求，本公司將持續擴增研發規模與研發領域，

有效地資源整合以加強研發實力，除以產品多元化，滿足不同客戶之需求外，並將擴展不同領

域市場，開創市場新藍海，以期營收與獲利能加速成長。 
 
董事長：孫靜源 經理人：孫靜源 會計主管：李歡益 
 



監察人查核報告書 
 

茲      准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民國104年度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盈餘分配表及經國富浩華聯合會

計師事務所劉奕宏會計師、李青霖會計師所提示已全部查核竣事足以公正表示本公司財務狀況

及營業成績之民國104年度查核報告書，經本監察人等審查認為屬實，爰依公司法第219條之規

定，繕具報告，報請 鑒察。 

 

此        致 

 

勝一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民國105年股東常會 

 

監察人：裕國合板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陳億玲 

 

 

監察人：鄭林美珠 

 

 

 

 

 

 

中 華 民 國 一 ○ 五 年 三 月 二 日 

 















國富浩華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Crowe Horwath (TW) CPAs 
Member Crowe Horwath International 

高雄市林森二路21號12樓 
12F, 21 Linshen 2nd Road, 
Kaohsiung, Taiwan R.O.C. 
電  話:(07)3312133代表號 
傳真機:(07)3331710

會計師查核報告 

勝一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公鑒:  

勝一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民國 104 年及 103年12月31日之合併資產負

債表, 暨民國 104 年及 103 年1月1日至12月31日之合併綜合損益表、合併權益變動

表及合併現金流量表, 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上開合併財務報告之編製係公司管理

階層之責任, 本會計師之責任則為根據查核結果對上開合併財務報告表示意見。 

本會計師係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及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規劃並執行查

核工作, 以合理確信合併財務報告有無重大不實表達。此項查核工作包括以抽查方式

獲取合併財務報告所列金額及所揭露事項之查核證據、評估管理階層編製合併財務報

告所採用之會計原則及所作之重大會計估計, 暨評估合併財務報告整體之表達。本會

計師相信此項查核工作可對所表示之意見提供合理之依據。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 第一段所述合併財務報告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證券發行人

財務報告編製準則及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可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解

釋及解釋公告編製, 足以允當表達勝一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民國104年及103

年12月31日之合併財務狀況, 暨民國104年及103年1月1日至12月31日之合併財

務績效與合併現金流量。 

勝一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已編製民國104年及103年度之個體財務報告, 並經本會

計師出具無保留意見之查核報告在案, 備供參考。 

國富浩華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會計師: 劉   奕   宏 

會計師: 李   青   霖 

民國 105 年  3 月 2 日 

核准文號:金管證審字第10200032833號 














